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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追溯大內區都市化過程，「大內都市計畫」於民國 65 年 8 月發布實施

，相繼於民國 72年 10月、79年 12月、86年 3月及 94年 4月發布第一次

至第四次的通盤檢討，其後於民國 104 年辦理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

盤檢討，並於108年完成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一直到民國109

年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 

自第四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迄今已滿 7 年，本案依法辦理大內都市計

畫第五次通盤檢討(以下簡稱本計畫)作業，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了促

進本計畫區之發展，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規定通盤性檢討現行計畫之土

地使用、公共設施、都市防災系統、交通系統等項目，以利後續都市發展

、管理及維護之作業，遂辦理本案。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 

二、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進行公告徵求

意見以供通盤檢討參考。 

 

第三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大內區西南側，鄰近國道三號及臺84線快速道路，其中

亦有縣道南 181 及南 182 行經區內，以大內區公所所在地為中心，東至聚

落東側山邊及高壓線，南至大內國中南邊高壓線，西至曾文溪，北至石子

瀨北約兩百公尺之中崙農路，計畫面積約 357.5233公頃，其計畫區位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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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計畫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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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述 

第一節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大內都市計畫於民國 65 年擬定，並分別於民國 72 年 10 月、民國 79

年 12月、民國 86年 3月及民國 94年 4月辦理過四次通盤檢討作業，另於

民國 108 年 5 月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檢，並於民國 109 年 1 月及 3

月進行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檢，因應公共設施保留地相關議題

，現正辦理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於民國 108年 10月辦理公開展覽，民

國 109年 5月通過臺南市都市委員會大會，相關內容如下： 

表 1：大內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一覽表 

項次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計畫性質 

1 大內鄉都市計畫新擬定案 
65.08.25~ 
65.09.23 

主細合併擬定 

2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2.10.06 通盤檢討 

3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計畫圖上機二為機三，機三為機
二)案 

75.05.15 個案變更 

4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79.12.26 通盤檢討 

5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86.03.27 通盤檢討 

6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
表第九案) 

86.10.06 通盤檢討 

7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部分河川區為道路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為河川區)案 

94.03.16 個案變更 

8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94.04.29 通盤檢討 

9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98.08.04 個案變更 

10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部分綠地為廣場用地(附))案 100.04.01 個案變更 

11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
盤檢討)案 

104.09.29 專案通檢 

12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
討）案 

108.05.21 專案通檢 

13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
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109.03.12 主計專案通檢 

14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
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 

109.03.13 細計專案通檢 

15 
變更大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108.10.31公展 
，審議中 

專案通檢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4 - 

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概述 

一、 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00年，計畫人口為 11,000人。 

二、 土地使用計畫 

現行計畫於民國 109年發布實施「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土地使用計畫如下表 2。 

表 2：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都市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2.8944 14.79 55.60 

商業區 2.9824 0.83 3.13 

乙種工業區 5.1987 1.45 5.46 

電信專用區 0.1859 0.05 0.20 

加油站專用區 0.1237 0.03 0.13 

宗教專用區 0.0828 0.02 0.09 

農業區 168.6773 47.18 - 

河川區 93.7089 26.21 - 

小計 323.8541 90.58 64.6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7927 0.22 0.83 

國中用地 2.5558 0.71 2.69 

國小用地 2.0965 0.59 2.20 

零售市場用地 0.6389 0.18 0.67 

批發市場用地 1.0094 0.28 1.06 

果菜市場用地 0.5484 0.15 0.58 

停車場用地 0.2235 0.06 0.23 

兒童遊樂場用地 1.2654 0.35 1.3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9065 0.53 2.00 

綠地用地 0.0490 0.01 0.05 

溝渠用地 0.6759 0.19 0.71 

電路鐵塔用地 0.0186 0.01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870 0.05 0.20 

電力事業用地 0.0003 0.03 0.12 

道路用地 21.3046 5.96 22.39 

廣場用地 0.2857 0.08 0.30 

小計 33.6692 9.42 35.39 

都市發展用地 95.1371 - 100.00 

總計 357.5233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本計畫整理。 

註：1.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農業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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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內都市計畫現行計畫示意圖 

 

三、 交通系統計畫 

劃設連外道路六條分別通往新中、善化、蒙正及山上等地，另設

區內主、次要道路及出入道路、人行步道等。 

(一) 聯外道路 

1. 一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往二溪、北通新中，接

臺 1號省道，計畫寬度 15公尺。 

2. 二、二-1 號計畫道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善化之主要聯外道路，

計畫寬度 15公尺(二-1號道路路口與綠帶交接處約 13公尺) 

3. 三、四、五等三條計畫道路，分別通往新中、蒙正及山上等地，

計畫寬度均為 12 公尺。 

(二) 區內道路 

區內之主要道路計有六、七、八、九及十號等五條計畫道路，

計畫道路寬度分別為 12 及 10 公尺，為聯繫計劃區內之主要交通系

統。其餘劃設寬 8 及 6 公尺之區內次要道路及出入道路；另為方便

行人，酌設 4公尺。  



- 6 - 

表 3：道路系統明細表 

編號 寬度(M) 長度(M) 起訖點 備註 

一 15 2,610 自計畫範圍北面至計畫範圍東南面 聯外道路 

二 15-25 1,100 自計畫範圍西面至一號道路 聯外道路 

二-1 15 900 自計畫範圍西面至一號道路 聯外道路 

三 12 1,560 自計畫範圍北面至六號道路 聯外道路 

四 12 720 自計畫範圍東南面至一號道路 聯外道路 

五 12 780 自計畫範圍西南面至四號道路 聯外道路 

六 12 840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區內道路 

七 12 300 自二號道路至三號道路 區內道路 

八 12 300 自一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區內道路 

九 12 150 自六號道路至三號道路 區內道路 

十 10 270 自一號道路至三號道路 區內道路 

未編道路 8、6 - 未編號未註明寬度之道路 區內道路 

人行步道 4 - - 區內道路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圖 3：交通系統示意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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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現行細部計畫內容係依據「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規定，配合另擬定細部計畫，

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規範，以落實計畫分層管理，

強化地方自治彈性及效能。 

 

第三節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係以 109年 3月 13 日府都規字第 1090291068B

號函發布實施之「變更大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

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要點內容為準

，並減少執行時產生之疑義，配合臺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通案

性規定，概要說明如下。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訂定

之。 

二、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三、 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 

四、 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五、 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施行細則」規定

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

點」審查之。 

六、 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並得依

「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做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七、 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得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使用。 

八、 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九、 批發、果菜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十、 電力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一、 自來水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二、 建築退縮規定： 

(一) 於「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94 年 4 月 29 日)發布

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

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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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1.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1.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築。 

 

(二) 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81條規

定辦理。 

1.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81條規

定辦理。 

 

(三) 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三、 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 於「變更大內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94 年 4 月 29 日)發布

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

及商業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平方公尺) 設置 1部 

超過 250平方公尺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 400平方公尺至 550平方公尺 設置 3部 

超過 550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 

 

(二) 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規定辦理

。 

(三) 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

達 500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 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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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十四、 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用

，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使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十五、 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廣場用地之建築

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六、 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於

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十七、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